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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现将本公司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39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本

公司于2009年9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00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10.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160万元，扣除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承销

费用和交易所的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2,408.12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6,751.88万元通过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本公司在招商银行长沙松

桂园支行的731900071610801号账户。上述资金已于2009年9月23日全部到位，并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湘核字[2009]388号《验资报告》”

验证。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根

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本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与湖南博云汽车制动材料有限公司及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分别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河西支行、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松桂园支行、上海浦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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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正常。 

截止201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募投项目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河西支行 

43001545061052500780 募集资金专户 5,980.97 320.25 

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

产品技术改造工程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松桂园支行 

731900071610801 募集资金专户 14,409.32 337.82 

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

技术改造工程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松桂园支行 

731900062910201 募集资金专户 4,996.12  

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

车片技术改造工程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河西支行 

66100158000000030 募集资金专户 2,498.79 4.93 

高性能模具材料技术

改造工程 

合  计    27,885.20 663.00  

注1：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松桂园支行731900071610801账户，亦为募集资金到位专户，募

集资金27,885.20万元到位后，作为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并

按招股说明书承诺投资金额分别转至按募投项目设立的其他募集资金专户13,475.88万元（其

中：43001545061052500780专户5,980.97万元；731900062910201专户4,996.12万元；

66100158000000030专户2,498.79万元），转账后存放金额14,409.32万元。 

截止2012年6月30日，该专户余额337.82万元，其中包含未使用的超募资金283.83万元。 

注2：初始存放金额合计数27,885.2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26,751.88万元，差额1,133.32万

元，为当时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1,133.32万元，上述费用于2009年9月底全部支付。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按轻重缓

急顺序投入以下四个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工程 5,980.97 5,980.97 

2 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 5,992.17 5,992.17 

3 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车片技术改造工程 4,996.12 4,996.12 

4 高性能模具材料技术改造工程 2,498.79 2,4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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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19,468.05 19,468.05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募集资金共使用26,328.50万元，其中：归还银行借款7,000.00万元；募

投项目共使用19,328.50万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共取得利息收入244.43万元；手续费支出4.81万元。 

截止201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663.0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

283.83万元。剔除超募资金283.83万元、利息收入244.43万元的影响，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金额为134.74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26,751.88万元比例为0.50%，未使

用完毕的主要原因为：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工程实施主体为本公司，

实施地点为青山基地，公司现有生产场地尚不能满足项目实施的需要，需待本公

司子公司湖南博云汽车制动材料有限公司青山生产设备搬迁至麓谷基地以后，利

用该公司原有厂房供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受该公司2011年10月搬迁的影响，公

司延缓了募投项目所需设备的采购，以致项目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本公司拟

在原项目上持续投入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2010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粉

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的投资额调整为2,492.17万元，由此减少募

集资金投入3,500万元；同时，公司对“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车片技术改造工程”追

加投资6,000万元，除将“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减少的投资额

3,500万元全部投入外，拟自筹资金2,500万元。上述变更业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变更的独立意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也出具了同意变更的《关于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向的保荐意见》，公司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向的议案》，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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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2011年3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向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基于炭/炭复合材料在民用领域发展

迅速，市场前景良好，“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原计划投资

总额为5,980.97万元，变更为5,985.72万元，将原投资计划新增年产2000公斤航天

用炭/炭复合材料，变更为新增年产1000公斤航天用炭/炭复合材料及新增年产5000

公斤民用炭/炭复合材料，基于项目受实施场地制约的实际情况，原计划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由2010年10月变更为2011年12月；基于“粉末冶金飞机刹车

副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受实施场地制约的实际情况，拟将该项目计划完工时间由

2010年10月推迟至2011年12月。上述变更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变更的

意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21日出具了同意本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

向项目投资计划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且经2011年6月17日本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无。 

（四）前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10 月19 日出具了“天职湘核字

[2009]379 号”《关于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909.20万元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本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用募集资金

909.2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同意置换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五）前次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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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的议案》：拟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募集资

金归还银行借款7,000万元。 

上述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同意的保荐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件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

关内容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

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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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12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附表 1 

募集资金总额： 26,751.8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328.5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328.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00.00 
2009 年： 10,131.68 

2010 年： 9,657.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7.98% 
2011 年： 5,624.13 

2012 年 1-6 月： 914.7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注 3）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

产品技术改造工程 

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

产品技术改造工程 
5,980.97 5,985.72 5,755.85 5,980.97 5,985.72 5,755.85 -229.87 94.73% 

2 
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

技术改造工程 

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

技术改造工程 
5,992.17 2,492.17 2,534.80 5,992.17 2,492.17 2,534.80 42.63 97.91% 

3 
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

车片技术改造工程 

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

车片技术改造工程 
4,996.12 8,496.12 8,520.34 4,996.12 8,496.12 8,520.34 24.22 96.79% 

4 
高性能模具材料技术

改造工程 

高性能模具材料技术

改造工程 
2,498.79 2,498.79 2,517.51 2,498.79 2,498.79 2,517.51 18.72 100.00% 

5  归还银行借款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合计   19,468.05 26,472.80 26,328.50 19,468.05 26,472.80 26,328.50 -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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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009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131.68 万元中，包括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截止 2009 年 9 月 23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909.20 万元，该前

期投入已经法定程序由募集资金置换；另包括归还银行借款 7,000 万元。 

注 2：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的原因：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工程：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实施地点为青山基地，公司现有生产场地尚不

能满足项目实施的需要，需待本公司子公司湖南博云汽车制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山生产设备搬迁至麓谷基地以后，利用该公司原有厂房供上述募投项

目的实施，受该公司 2011 年 10 月搬迁的影响，本公司延缓了募投项目所需设备的采购，以致实际投资金额小于承诺投资金额。 

注 3： 除高性能模具材料技术改造工程已完工外，其他项目实施进度均已进入尾声，预计 2012 年均可完成。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工程、粉末冶

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均主要因注 2 所述实施场地制约的原因，致使截止日尚未完工。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实际投资金额 中存

在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资产，故实际金额超过承诺金额，但完工程度尚未达到 100%；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车片技术改造工程：本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对该项目追加投资 6,000 万元，除将“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

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减少的投资额 3,500 万元全部投入外，拟自筹资金 2,500 万元，上述调整后的该项目拟投资额为 10,996.12 万元。因上述投资总额的调

整，另受国外设备采购进度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整个项目进度推迟。也因投资总额的调整，虽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但该项目尚未完全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 



 

 
 

8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12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附表 2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新

增利润总额/

年）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累计实现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 1-6 月   

1 
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

工程 
注 6 2,442.48 826.86 1488.01 1,058.37 3,604.75 注 3 

2 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 注 6 1,017.79  405.81 642.60 1,691.01 注 3 

3 
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车片技术改造工

程 
注 6 1,147.69     注 4 

4 高性能模具材料技术改造工程 96.25% 599.64  313.37 76.05 465.48 注 5 

 

注 1：承诺效益为招股说明书披露达产后项目产生的年度利润总额，其中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为调整后的效益,计算方法：实现效益=收入-成本-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财务费用，上表中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2：公司于 2009 年 9 月首发上市，故 2009 年度各项目尚在建设当中，未产生实际效益。 

注 3：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工程、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因实施场地制约的原因（详见附表 1 注 3），两项目未按承诺进度进行，

随着设备的不断投入使用，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技术改造工程 2010 年度及 2011 年度产生了一定效益，粉末冶金飞机刹车副技术改造工程 2011 年度

产生了一定效益，2012 年 1-6 月两项目分别产生效益 1,058 万元、643 万元，预计 2012 年能达到预计效益。 

注 4：环保型高性能汽车刹车片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因投资总额调整及国外设备采购进度的影响（详见附表 1 注 3），致使整个项目进度推迟，募集资金使用的

主要机器设备于 2011 年底才投入使用，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尚未完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募投项目产能及效益释放时间受到制约；另受下游行业

景气度及原材料价格上涨致使毛利率下降等因素影响，募投项目所产生的效益极小。 

注 5：高性能模具材料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受国外大型设备采购进度的影响，致使该项目实施进度及募投效益释放时间推迟，部分主要设备于 2012 年 6 月才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相应产能及效益需 2012 年下半年才能得到释放。另受原材料上涨致使毛利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尚未达到预计效益。 

注 6：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各项目尚未完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故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量比即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尚难以计算。 




